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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沪人社就〔2021〕435 号

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加强
就业培训资金风险防范的通知

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

根据《关于开展就业培训资金管理问题专项整治有关事项的

通知》（沪人社就〔2021〕158 号）和《关于落实本市就业培训资

金管理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》（沪人社就〔2021〕212 号）相

关规定，自 2021 年 5月底以来，本市开展了就业培训资金管理问

题专项整治工作。为切实做好专项整治过程中发现问题的整改工

作，进一步加强就业培训资金内控管理，健全完善工作制度和工

作流程，持续推动建立健全政策、经办、信息、监督“四位一体”

的资金风险防控机制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强内控组织和制度建设

要进一步加强资金内控、稽核部门建设，配备专门的工作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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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负责就业培训资金监管工作。不断完善内部控制制度，动态更

新风险清单和措施。着力落实轮岗制度，特别是涉及失业保险基

金业务岗位、高风险岗位的轮岗制度。严格规范岗位管理，落实

财务和业务、经办和稽核等不相容岗位分离原则，实现岗位相互

监督、业务环节相互制约。严格规范涉及资金风险防控的会议决

策流程，形成可追溯的记录或台账。加强对街镇层面资金风险有

关工作的培训和指导。

二、规范政策设计和决策流程

要严格规范文件制定流程，切实加强对政策的调研和绩效评

估力度，广泛听取各方意见，确保政策调研的充分性，提升政策

执行效果。着力健全政策评价机制，鼓励通过专业性第三方机构

进行评估，健全政策设计统筹机制，既要避免政策过度叠加的风

险，又要统筹发挥市、区两级资金和政策协同效应。

三、优化业务流程和防控措施

要进一步落实补贴公示制度，在资金发放前按规定对补贴对

象进行公示。不断完善业务操作细则和流程，加强对市级政策业

务经办流程的细化，严格按照政策文件规定的列支渠道使用就业

资金。严格落实职业培训督导职责，对发现缺课少时、未按授课

计划上课、未经批准擅自更改授课地点等情况要求培训机构落实

整改责任，对涉嫌虚假培训、骗取补贴资金的行为及时查处。切

实加强档案管理，落实集中管理要求。严格落实资金稽核和风险

防控措施，对发现存在风险的补贴申请对象，及时按要求上报就

业资金风险防控平台进行风险提示。不断加强对申请材料完整性、

真实性、有效性的审核，以及对申请补贴企业的经营状况、用工

真实性等情况的核实。进一步落实重发、错发待遇追回机制，落



— 3 —

实基金要情报告制度，不得瞒报、谎报、漏报。

四、落实财务管理制度各项要求

要进一步规范会计核算，做到会计主管、记账和审核不得为

同一人，确保会计核算和原始凭证填写规范、完整。严格落实财

务印鉴使用登记、审批制度。

五、提升信息系统和权限管理水平

要不断加强区级资金管理信息系统建设，实现区级就业政策

信息化经办全覆盖，通过信息比对等技防手段避免出现审核风险

和廉政风险。严格落实权限管理要求，工作人员岗位调整后应及

时变更权限，杜绝出现一人拥有补贴初审和复审权限、失保业务

和财务权限等不相容权限情况。切实建立账号通用混用的制约措

施，落实授权和变更的流程管理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各区要充分运用专项整治风险排查的阶段性成果，对照发现

的问题，在组织机构、政策设计、业务经办、财务管理和信息系

统等方面再细化、再落实。

（一）切实提高政治站位。进一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

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中央政治局第二

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关于“依法健全社会保障基金监管体系，以零

容忍态度严厉打击欺诈骗保、套保和挪用贪占各类社会保障资金

的违法行为，守护好人民群众的每一分‘养老钱’、‘保命钱’”的

重要指示要求，切实贯彻落实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

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，进一步加强就业培训资金监督管理，

保障资金高效、安全使用。

（二）切实做好专项整治成果转化。要认真落实此次就业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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训资金管理问题专项整治发现问题的整改工作，认真做好专项整

治的“后半篇文章”。要把此次专项整治作为一次定期“体检”，

对发现的问题不回避、不讳疾忌医。要着力“当下改”，着眼“长

久立”，既要关注发现的个案问题，以案为鉴，对照检查，即知即

改，更要总结普遍性问题，举一反三，完善机制，堵塞漏洞。

（三）切实履行监管责任。要充分认识就业培训资金风险防

控是一项重要性、紧迫性、系统性、持续性的工作，在落实促进

就业各项政策过程中始终紧绷资金安全是“底线”“高压线”的意

识。要按照“谁审批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履行资金监督管理职责，

紧盯各类纪检监察、资金审计、内控稽核、举报投诉等发现问题

的整改落实，不断优化资金风险预防和管理措施。要建立和完善

就业资金监管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工作机制，及时报

告涉嫌违法行为的案件或线索，严防资金“跑冒滴漏”现象，严

厉打击就业资金欺诈违法犯罪行为。

（四）切实筑牢廉政风险防范屏障。要加强就业培训资金管

理干部队伍的教育和管理，紧盯重要岗位、高风险岗位和关键环

节，织牢制度笼子，细化监管措施，完善内控机制，推进信息化

技术运用，精准防范和有效化解廉政风险，从源头上遏制内部工

作人员腐败问题出现的可能。

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1 年 11 月 26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1 年 11月 29 日印发


